
 

 

第六題：養成向著「事」的良好性格 

 

事奉成全研討會第三階段：操練良好的性格，實現在個人生活和教會人際關係上 

第六題：養成向著「事」的良好性格 

 

一、事奉主三原則 

  (一)從主的話來探討：主耶穌在講述事奉主者的兩個比喻中，給我們看見祂對所謂「好僕人」的

三項定義和解釋。「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

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二十四 45；二十五 21，23)。 

 (二)忠心――指對「事」：「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見「忠心」是對「事」而言。今天，主所

交給我們去作的事，乃是「不多的」，絕不會過於我們所能承擔的。許多信徒的問題乃在於，對自

己手中的事，並不認真看待，以為那些事可有可無，得過且過，以至沒有負起該負的責任。我們應

當知道，「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也就是在不多的事上顯出對主有忠心。 

 (三)有見識――指對「人」：「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這裡的「管理」並非指「轄管」，

而是指「管家」，也就是「照顧」的意思；我們在教會中事奉主，應當有分辨的能力，能夠照顧到

信徒心靈的需要，想方設法按時按量使之得到滿足。要知道，我們在教會中所事奉的對象乃是「人」，

「人」的因素加上「時間」的因素，千變萬化，我們總不能以不變應萬變，所以需要在見識上多而

又多(參腓一 9)。 

 (四)良善――指對「己」：主所交給各人的「銀子」雖有五千、二千和一千之別，但主對各人只求

盡其所長，給「五千」的另賺「五千」，給「二千」的另賺「二千」，結果主對他們的獎賞都相同。

換句話說，只要我們善盡才幹，盡力而為，便都是良善。可惜許多信徒自認為才幹有限，能力不多，

寧願在教會中藏拙，故此袖手旁觀，而主對這些人的評價乃是「又惡又懶」(參太二十五 26)。 

 

二、養成「攻克己身」的事奉性格 

 (一)身體是事奉主的工具：從我們蒙恩得救一直到生命的盡頭，我們是活在身體裡頭。這個身體

有利有弊，好處是人人需要身體來作事、來服事主；壞處是在人人的「肉身」中，有墮落敗壞的「肉

體」之成分，往往「正事」不作，反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就有所謂「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的名言。好的「肉身」必須鍛鍊，壞的「肉體」則須對付。 

 (二)操練身體有其益處：使徒保羅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提前四 8)，這話並不是說「健康

的身體沒有用處」，而是說「其益處比不上敬虔的心靈」。許多事奉主的人，好不容易學會了事奉主

的本領，卻因病弱的身體而未能一展長才，英年早逝，何等可惜！即便是身體健康，仍須有所節制。 



 (三)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使徒保羅又說：「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林前九 27)。這句話的意

思是「制服自己的身體」，使身體能被主充分地使用。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有各種不同的慾望，例如：

食慾、睡慾、性慾等，都必須控制在正常的情況之下，亦即不可縱慾。許多事奉主的人，就是因為

勝不過身體的慾望，以致身敗名裂。 

 

三、養成「愛惜光陰」的事奉性格 

 (一)一生的年日有限：我們的身體和時間，乃是主所交給我們每個人可以自由支配和運用的基本

資產。我們如何支配和運用自己的身體和時間，便成了主將來審判我們的依據(參彼前四 2~3，17)。

雖然各人的身體狀況和餘下的年日長短不同，但主對我們的要求卻都相同：活著一天，就要為主而

活。 

 (二)要愛惜光陰：使徒保羅說：「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弗五 16)。「愛惜」的原文

意指「贖回」，「光陰」的原文意指「機會」；「愛惜光陰」的意思是：抓住神所賜給我們的每一個機

會，好好地運用它，甚至付出代價以贖回過去被我們虛耗的時間。因為時日邪惡，今天有很多的事

都是邪惡的，消耗了我們的時間，要贖回光陰，便須勝過時日的邪惡。 

 (三)今日事今日作：當我們落在「無所事事」的光景中時，神所賞給我們的時間就被浪費掉了。

虛度光陰，是得罪造物主的一件事。所以事奉主，總要把握時間，將主所交辦的事當作「善工和大

工」(尼二 18；六 3)，立即著手去作，千萬不要拖延塞責。主的話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太六 34)，今天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去作。如果我們休息，也是為了迎接即將臨到我們身上的新工作。 

 

四、養成「負責不推卸」的事奉性格 

 (一)甘心領受主的託付：使徒保羅說：「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

我了」(林前九 17)。每一位信徒，無論甘心與否，都有一份主所託付的事。若不甘心，將來無法向

主交帳；若是甘心，就必從主得到賞賜。所以事奉主，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參彼前五 2)。

神悅納人甘心樂意的奉獻(參出二十五 2)。 

 (二)責任的託付出於受感：從表面看，信徒在教會中的責任，好像是出於人的安排。然而實際上，

任何信徒接受責任的託付，仍須經過當事人禱告的求證，靈裡受感才會甘心樂意地事奉(參出三十

六 2)。教會初期，聖靈的感動乃是使徒和先知們獻身事奉的由來(參林後八 16；加二 8；彼後一 21)。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帖前五 19)。 

 (三)責任的完成必須依靠神：使徒保羅又說：「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

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 6)。凡是神所發起的工，神也必親自成全這工。我們在這過程中，千萬

不要靠肉身成全(參加三 2)，乃要「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依靠祂，祂就必成全」(詩三十七 5)。 

 

五、養成「殷勤不懶惰」的事奉性格 

 (一)懶惰的性格是最大的難處：世界上最沒有用的人，就是懶惰的人，連撒但也看不起他，根本

不想去理會他，因為懶惰的人不會給魔鬼帶來威脅。懶惰的人盼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最終



一事無成。懶惰的人害怕麻煩，害怕「受為難」，所以存心能免則免，能拖就拖。我們的主恨惡懶

惰的僕人，說他們「又惡又懶」(太二十五 26)。大佈道家慕迪(D.L. Moddy)說過：「我從來沒有看見

一個懶惰的人得救。」懶惰的人耽誤事情，連自己靈魂得救的大事也給耽誤掉了。 

 (二)若要不懶惰便須殷勤：「殷勤」的希臘原文同一個字，在中文和合版聖經裡有時翻譯作「熱心」

(林後七 12；八 7~8；加二 10)，或「盡心」(猶 3)，或「竭力」(弗四 3；提後二 15；來四 11)，或「盡

心竭力」(彼後一 15)，或「極力」(帖前二 17)，或「趕緊」(提後四 9，21；多三 12)，或「急忙」(可

六 25；路一 39)，由此可見殷勤的含意。懶惰的人有事化成無事，殷勤的人無事找事、求事情來作，

不怕麻煩。主耶穌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五 17)；使徒保羅一得救就問主說：「主

阿，我當作甚麼」(徒二十二 10)？殷勤的人不能容忍浪費時間。 

 (三)靈裡火熱必然殷勤：聖經說：「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羅十二 11 原文)。

有一句話說得好：「基督徒寧可被『燒』掉，絕不可被『銹』掉。」羅馬書第十二章裡面有三把『火』，

只要我們肯「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1 節)，自然就有聖火從天降下，焚燒我們，叫我們「熱心」，

並且「靈裡火熱」(11 節原文)，這樣，我們的事奉和傳福音，就如「把炭火堆在別人的頭上」(20

節)，將我們所事奉的人們也點燃起來。但願信徒都能時常更新「奉獻(指獻身)」，使我們裏面的心

靈「如火挑旺起來」(提後一 6)。 

 (四)殷勤的人要放眼觀看：懶惰的人感覺不到事奉的需要，總認為無事可作，或時機尚未成熟。

但殷勤的人，卻該「舉目觀看」。主耶穌告訴祂的門徒們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

個月麼？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約四 35)。『田』就是我們所

設身處地的世界和教會，許多時候，神已經在環境中作事，使田裡的「莊稼」成熟了，但我們還覺

得時機和條件仍未成熟，所以無事可作。然而，殷勤的人常常「舉目觀看」，一看就看見其實已經

熟透了，可以動手收割了。殷勤的人決不容眼目打盹(詩一百三十二 4)，總是儆醒守望。「眼動」帶

來「心動」，「心動」帶來「手動」。 

 

六、養成「明察事理」的事奉性格 

 (一)任何事絕對不可違背真理：「真理」不是別的，乃是我們基督徒所信仰的主耶穌基督，並祂釘

十字架(林前二 2)。主耶穌說，我就是真理(約十四 6)。我們得著了基督，就是得著了真理；順服基

督，就是順從真理。但是這個說法，相當主觀與籠統。感謝神，祂賞賜給我們兩樣大禮物：外面有

「聖經」，裡面有「聖靈」。聖經就是神的話，將基督啟示給我們，所以聖經又叫做「真理的道」(提

後二 15)；而聖靈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聖靈又叫做「真理的聖靈」(約十六 13)。憑著這

兩樣禮物，我們能夠明白且順從真理。將來神要照真理審判我們(羅二 2)，所以我們行事不能違背

真理，必須按真理而行。 

 (二)順著真理仍需分辨事理：在順服真理的原則之下，任何事務均有其事理。不但世界上的事有

其事理，甚至屬靈的事也有其事理。事奉主的人，對於自己所事奉的事，必須能明察秋毫，看清事

理。譬如主日講台、教成人主日學、帶領查經聚會，按表面看都是為神說話，但各有不同的目標、

對象、重點、方式等，所以決不能千篇一律，想要以不變應萬變，這種心態和作法絕對無法獲致所



期待的成果。 

 (三)會作事的人都會把握重點：所謂「提綱挈領」，凡事都有綱領，正如抓住網子的「綱」、衣服

的「領」，便能掌握整個網和整件衣服，所以作任何事都要能發掘並掌握重點。世界上各大公司行

號，都在高薪招聘「統計分析」人才，目的就是在分析並明瞭各種產品的問題和行銷趨勢，為公司

行號的發展策略，提供寶貴的參考資料，好讓決策者訂下正確的方針。屬世的事如此，屬靈的事也

是如此。主耶穌在「不義管家」的比喻裡，稱讚他的聰明機智(參路十六 1~9)，用意是要我們這些

「光明之子」也須學習「今世之子」在世事上的聰明，應用在事奉主的事上。 

 (四)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無論在舊約時代建造會幕和聖殿，或是在新約時代建造教會，都特

別提到選擇「有智慧」的人來擔當(參出三十五 10；王上七 14；徒六 3)，可見事奉神絕不能糊里糊

塗，總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弗五 15)。使徒保羅勸勉信徒當用「諸般的智

慧」(西一 28)；主的兄弟雅各說：「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

的神，主就必賜給他」(雅一 5)。凡是有心事奉的人，都應當迫切求神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賞給我們(弗一 17)。 

 

七、養成「宏觀和客觀」的事奉性格 

 (一)失敗常由「觀點偏差」而來：聖經記載羅得的故事，他「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如同

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創十三 10~12)。

羅得的眼目被安逸和愉悅的景象所吸引，最後竟導致他墮落到所多瑪，罪大惡極的城市中，雖然因

亞伯拉罕的代禱而獲救，但他的結局並不美好。短視的人，只看外貌來作選擇；有遠見的人，是看

內在的情況和將來的結局。 

 (二)判斷事物須有「宏觀」：聖經同時記載亞伯拉罕的故事，神對他說：「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

目向東西南北觀看；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創十三 14~15)。

亞伯拉罕的「舉目」觀看，不同於「羅得舉目看見」(參 10 節)；亞伯拉罕是遵照神的指示去看，且

向東西南北全面地觀看。用現代語來說，亞伯拉罕觀看事物以神的話為依據，並且具有「宏觀」，

從大局來看事物，這樣才能看得「遠」而「正確」。 

 (三)觀察所得須付諸實行：常人所犯的毛病，就是「看得到卻作不到」，或者「能說不能行」，觀

點與經歷不能連在一起。神告訴亞伯拉罕說：「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創

十三 17)。神的話非常有意思，祂不僅命亞伯拉罕要有「宏觀」，並且還叫他「縱橫走遍」，亦即要

他將所看見的親身力行。常聽人說屬靈的話：「所見即所得」，意思是指「凡你靈裡所看見的，就會

成為你所擁有的實際。」但是請注意：若是差了「實踐」這一步，仍然於事無補。 

 (四)按主觀行事極易犯錯：聖經多次指責以色列人：「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申十二 8；箴

十二 16；二十一 2)，表示他們行事太過主觀，自以為是，結果卻得罪了神。主耶穌行走在地上時，

一再責備文士和法利賽人，說他們是瞎眼的領路(太十五 14；二十三 16；羅二 19)，害己又害人。

他們甚至殺人還以為是事奉神(約十六 2)，結果連主耶穌也被他們推上十字架。由此可見，按自己

主觀的看法行事，相當危險，容易犯大錯。教會兩千年來的歷史，一再證明，人們犯錯而不自知，



就是因為判斷事物不夠客觀，以致逼迫許多聖徒。哥伯尼倡「地球繞日說」，卻被天主教定為死罪，

這是因為當時的神學家們一致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亞十二 1)，主觀犯錯，莫此為甚。 

―― 黃迦勒「事奉成全訓練綱目」 

 

 


